
新北市社會福利暨綜合服務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管理輔導實施計畫 

  109年 4月 10日新北社區字第 1090625943號訂定 

  111年 2月 26日新北社區字第 1110358177號修正 

壹、目的：為提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執行業務效能，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

稱本局）建立管理輔導制度，加強志願服務工作品質，特訂定本計

畫。 

貳、依據：志願服務法。 

參、實施對象：新北市社會福利暨綜合服務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肆、計畫內容：（管理輔導流程圖如附件 1） 

一、 運用單位備案： 

依據志願服務法第 7條及新北市政府受理志願服務隊備案申請標準作業程

序，檢附公文及相關文件（新北市志願服務計畫表正本、單位立案證書及

組織章程影本、會議紀錄【會中討論成立志願服務隊相關之紀錄】及志工

名冊）向本局申請備案（附件 2）。 

二、 運用單位組織管理： 

(一) 運用單位應指定專人擔任志工督導從事志工管理，處理志工服勤排

班、服務時數發放、系統登錄、志工保險、志願服務紀錄冊、榮譽卡

申請、獎勵申請及服務成果彙整等。 

(二) 志工隊應遴選志工隊長 1人協助督導志工隊運作並定期召開志工大

會。 

(三) 運用單位應定期考核志工個人及團隊績效，依據考核結果輔導或淘汰

不適任志工及調整志工團隊服務內容及規範。 

(四) 志工符合各項獎勵申請條件，運用單位應協助志工提報獎勵或開立績

效證明書；針對內部表現績優之志工，運用單位得辦理表揚。 

(五) 運用單位應按時核發志工服務時數及登錄於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

整合系統，本局每年定期辦理志願服務紀錄冊暨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

資訊整合系統抽檢。 

(六) 本局每半年彙整各運用單位服務成果，運用單位每年 1月及 7月應配

合本局於期限內填報「推展志願服務概況表」。 



三、 運用單位輔導培力： 

（一） 諮詢輔導：本局針對社會福利類及綜合服務類之權利、義務、召募、

教育訓練、獎勵、表揚、福利、保障、宣導與申訴，提供電話諮詢輔

導或視需求提供面談輔導。 

（二） 團隊輔導：本局委託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辦理志工團隊輔導培力

計畫，針對新備案運用單位、前一年度志願服務紀錄冊及衛生福利部

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抽檢績效不佳團隊或經本局評估需加強輔導

者，辦理研習課程，提供電話諮詢輔導及實地訪視等個別性輔導；另

提供「志工隊管理諮詢會客室」服務，開放團隊預約行政管理諮詢，

由本局安排團隊輔導員提供面談輔導，提升團隊執行效率(附件 3)。 

（三） 教育訓練： 

1. 本局委託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及其他民間單位針對志工團隊不

同角色辦理研習課程及社會福利類之成長、領導訓練，強化志工服

務知能及團隊管理技巧。 

2. 輔導運用單位自行辦理志工基礎、特殊訓練，運用單位得依「新北

市政府志願服務補助作業計畫」規定申請經費補助辦理，以利志工

領取志願服務紀錄冊。 

3. 運用單位以各種形式辦理志工基礎、特殊訓練，應於訓練辦理前函

報本局備查。倘辦理方式為影片播映，應於辦理完畢後檢附照片及

簽到表函報本局備查。 

（四） 聯繫會報：本局每年召開社會福利暨綜合服務類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傳遞本市志願服務重大政策及宣達行政管理規定，協調各運用單位共

同推動志願服務工作。 

（五） 標竿學習：活動、訓練融入資深志工、績優團隊經驗分享或觀摩，作

為各運用單位學習的典範。 

（六） 經費補助：新北市政府訂有「新北市政府志願服務補助作業計畫」，

鼓勵運用單位辦理志工訓練、發展創新特色服務（高齡、企業、青少

年、家庭志工等多元服務）。 

 



四、 運用單位評鑑、獎勵： 

(一) 本局針對所轄運用單位每 2年辦理評鑑，評鑑內容為法定應辦事項、

組織管理及創新特色等，定期檢視運用單位服務績效及表揚績效良好

之運用單位。  

(二) 運用單位表現良好者，得公開表揚並提報參加新北市績優志工團隊選

拔，或經本局評選後優先推薦參加中央部會志願服務獎勵選拔。 

五、 輔導運用單位退場機制：(流程圖如附件 4) 

(一) 暫停服務 

1.成立要件: 

 (1)運用單位申請:運用單位短期內無服務規劃，經申請（附件 5）

後得暫停服務，至多可申請暫停服務 2年。 

 (2)本局輔導評估後得將運用單位列為暫停服務:  

     A.運用單位每年 1月及 7月應配合本局於期限內填報「推展志

願服務概況表」，由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每半年進行電話

提醒，經催告程序後，1期未繳交者，由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

中心進行電話輔導，未補繳概況表者不得申請新北市政府志

願服務補助及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補助；連續 2期未繳交

者，本局函文促請改善，未補繳概況表者不協助提報各項志

願服務團隊獎勵；連續 3期未繳交者，本局進行輔導未果

後，再函文通知 3個月內補繳推展志願服務概況表，逾期仍

未繳交者，得逕列為暫停服務運用單位期限至多 1年。 

     B.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法人、機構經查負責人（理事長）任

期屆滿無故未改選或經評估為會務不正常超過 1年者，經本

局函文通知後 3個月內未提出志願服務計畫或服務成果，本

局得函文暫停其該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運作至多 1年。 

2.暫停服務期間之配合措施: 

   (1)本局不主動發函告知相關訓練活動資訊及寄送刊物，暫停運用

單位之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新北市志願服務推

廣中心、新北市志工銀行系統權限。並由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



中心每半年電話追蹤輔導 1次，期滿前 6個月通知並進行輔導

措施。（運用單位失聯者不在此限） 

(2)單位暫停服務期間不得核發服務時數予志工、提報志工申請各

項獎勵、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榮譽卡以及志願服務補助等至

志願服務隊恢復運作。暫停服務期間運用單位得免提交「推展

志願服務概況表」。 

 (二) 取消志願服務隊備案： 

1.成立要件： 

 (1)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法人、機構經查已解散者，其志願服務

隊備案一併取消。 

  (2)運用單位申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無運用志工提供服務者，得向

本局申請取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備案（附件 6）。 

  (3)本局輔導評估後得取消:暫停服務屆滿 6個月前，函文通知運用

單位並進行輔導措施，運用單位失聯或不配合輔導、暫停服務

期間屆滿仍無改善或無服務規劃者，本局得取消志願服務運用

單位備案。 

       2.取消備案之配合措施:  

         (1)自取消備案之日起本局將取消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

統、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及新北市志工銀行系統權限及寄

送刊物。 

         (2)運用單位自取消備案之日起不得核發服務時數予志工、提報志

工申請各項獎勵、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榮譽卡以及志願服務

補助等。 

伍、本計畫經簽奉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附件 1       新北市社會福利暨綜合服務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管理 

輔導實施計畫-管理輔導流程圖 

 

 

 

 

 

 

 

 

 

 

 

 

 

 

 

 

 

 

 

 

 

 

 

 

 

 

 

    說明：依據「新北市社會福利暨綜合服務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管理輔導實施計畫」辦理。 

取消志願服務隊備案 

一、運用單位經查已解散者 

二、無服務規劃者，向本局申請取消備案 

三、社會局輔導評估：暫停服務屆  

   滿前，輔導及函文後無改善或  

無服務規劃者，得取消運用單  

位備案  

 

不
符
合
退
請
補
正 

恢
復
運
作 

運用單位無運作、未按時繳報表者 

 運用單位備案  

備案條件：運用志工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或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進

行社會福利類或 2種服務類別以上之服務，服務範圍限新北市地區 

應備文件：新北市志願服務計畫表正本、單位立案證書及組織章程影本、會議

紀錄【會中討論成立志願服務隊相關之紀錄】及志工名冊  

受理單位：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運用單位職責-組織管理   

一、指定專人擔任督導從事志工管理等行政

工作 

二、遴選志工隊長並定期開志工大會 

三、定期考核志工個人及團隊績效 

四、協助志工提報獎勵、開立績效證明書或

辦理內部表揚 

五、按時核發志工服務時數條及登錄衛生福

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配合本局

進行紀錄冊抽檢業務 

六、每年 1月及 7月配合本局定期繳交「推

展志願服務概況表」 

 暫停服務   

一、短期內無服務規劃者，向本局申請暫

停服務至多 2年 

二、社會局輔導評估： 

(一)「推展志願服務概況表」未繳交者 

  1.1期未繳：電話提醒補繳概況表，仍未 

繳交者不得申請補助 

  2.連續 2期未繳：函文促請改善，仍未 

繳交者不得提報各式獎勵 

  3.連續 3期未繳：輔導及函文，仍未繳 

交者得列為暫停運作至多 1年 

(二)運用單位負責人任期屆滿未改選或會 

務不正常超過 1年者：輔導及函文， 

仍未改善者得列為暫停運作至多 1年 

備案通過 

 社會局職責-運用單位輔導培力 

一、諮詢服務：電話諮詢或面談輔導 

二、團隊輔導：辦理志工團隊輔導培力計畫、

提供「志工隊管理諮詢會客室」服務 

三、教育訓練：辦理各式志工訓練、輔導運用

單位自辦志工訓練或申請「志願服務補助

作業計畫」 

四、聯繫會報：每半年召開「社會福利暨綜合

服務類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五、標竿活動：辦理活動及訓練、分享觀摩 

六、經費補助：鼓勵申請「志願服務補助作業

計畫」 

 社會局職責-運用單位評鑑、獎勵 

一、辦理評鑑：每 2年辦理評鑑 

二、辦理獎勵：每年辦理各式志工獎勵 

社會局輔導運用單位退場機制 

電話提醒、輔導、函文 



附件 2        

新北市政府受理社會福利類暨綜合服務類志願服務隊備案 

申請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作業

階段 

作 業 

流 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期限/ 

權責機關 

準
備
階
段 

1.志工

運用單 

位申請 

 

壹、申請資格： 

  一、立案之人民團體。 

  二、服務對象及內容需與章程中之宗旨與 

  目的相符。 

  三、服務範圍限新北市地區。 

貳、申請方式： 

一、應備「新北市(單位名稱)志願服務計畫 

表」、立案證書影本、最新組織章程、會 

議紀錄(會中討論成立志願服務隊相關之紀 

錄)及志工名冊（尚無運用志工免附）。 

  二、社區發展協會需由會址所在地之區公所層   

轉；本市完成備案之人民團體逕向新北市

政府社會局提出申請。 

志工運用單 

位準備作業

至提出申請 

市
府
審
查
階
段 

2.1 市

府審核 

查核所檢附資料是否齊全並符合規定，是否符合

申請資格，有無重複申請，經審核符合規定者。 

10天（不含
補正天數）/
社會局 

2.2 通 

知補正 

審核各項資料，如可補正者退還函轉通知志工運

用單位限期補正，經補正相關資料後可符合資格

者，再送社會局複審。 

2.3退

件 

不符合申請資格者，函退。 

3.核發

備案證

書 

符合申請資格者函復各志工運用單位。 

 

 

 

 

 

 



附件 3  

新北市志工團隊分級分區培力計畫-志工隊管理諮詢會客室申請表 

   承接志工隊業務後，不知道怎麼執行嗎？或有任何志工團隊管理上的問題嗎？ 

   趕緊申請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志工隊管理諮詢會客室」服務吧！ 

   固定於每週三下午 2點-5點時段，開放團隊預約行政管理諮詢，將安排團隊輔    

   導員解答志工隊相關疑問，即時解決各項疑難雜症，提升團隊執行效率。 

一、申請對象：新北市各備案(查)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三、承辦單位︰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天元慈善功德會承接) 

四、會客室開放時間：每週三下午 2～5點(一律採事前預約制，恕不接受現場申請) 

五、會客室地點：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訓練教室（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73號3樓） 

六、出席人數：因輔導員人數有限，為維持諮詢品質，每單位限 1-2人出席。 

七、申請方式：紙本申請：請填妥以下紙本申請表，以傳真或電子信箱回傳。  

                     （傳真 02-2981-9055或電子信箱 vtc@vtc.org.tw） 

         ←-線上申請：請掃描 QR碼，或輸入網址 https://reurl.cc/yQr7mE 

     ※送出申請表後，請電聯(02)2981-9090 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經確認後即 

為申請完成。 

單位全銜  

單位類別 

（請勾選） 

□社會福利 □綜合服務 □衛生保健 □文化導覽 □教育體育 □環境保護 

□消防救難 □民政服務 □稅捐服務 □警政服務 □勞工服務 □為民服務 

□地政服務 □法制服務 □原住民服務 □觀光旅遊 □城鄉發展 □水利服務 

□農業服務 □客家文化 □經濟發展 □交通服務 □工務服務 □聯合服務 

出席者 1 

(主要申請人) 
 職稱  聯絡電話  

出席者 2 (僅一位出席則免填) 職稱  聯絡電話  

預約日期 

(限週三 

下午2-5點) 

第
一
順
位 

月     日 

第
二
順
位 

 月    日 

第
三
順
位 

    月     日 

諮詢內容

概述 
(請盡可能將問題說明清楚，以利安排適任輔導員出席) 

 

mailto:vtc@vtc.org.tw


附件 4 

新北市社會福利暨綜合服務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管理 

輔導實施計畫-輔導運用單位退場機制流程圖 

 

 

 

 

 

 

 

 

 

 

 

 

 

 

 

 

 

 

 

 

 

 

 

 

 

 

 

 函文   電話提醒  

運用單位 

連續 3期未繳「推展

志願服務概況表」 

 

 

社會局輔導及函文 

 

3個月內未補繳 

評估列為暫停服務 

至多 1年 

 暫停服務期間配合措施   
一、由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每半年電話追蹤輔導 1 次，期滿前

6個月通知並進行輔導措施。 

二、運用單位失聯或不配合輔導、暫停服務期間屆滿輔導及函文後

仍無改善或無服務規劃，社會局得取消運用單位備案。 

暫停服務 

運用單位 

短期無服務規劃 

 

 

 

向社會局申請 

 

同意暫停服務 

至多 2年 

運用單位 

負責人任期屆滿未 

改選或會務不正常 

超過 1年 

 

社會局輔導及函文 

 

3個月內未提計畫 

評估列為暫停服務 

至多 1年 

社會局輔導機制 

 輔導  

取消志願服務隊備案 

運用單位 

經查已解散 

 

社會局取消備案 

運用單位 

無服務規劃 
 

 向社會局申請 

取消備案 

運用單位 

暫停服務屆滿 

無改善及規劃 
 

社會局取消備案 



附件 5 

新北市社會福利類暨綜合服務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暫停服務申請表 

單位名稱  填表人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暫停服務事由： 

 

 

 

暫停服務期限(請勾選)：□ 6個月 □ 12個月 □18個月 □24個月 

(若單位確定未來無運用志工之規劃，請申請註銷備案）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暫停服務期間，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不主動發函告知相關訓練活

動資訊及寄送刊物，暫停運用單位之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新北市

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及新北市志工銀行系統權限，單位暫停服務期間不得核發服務

時數予志工、提報志工申請各項獎勵、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榮譽卡以及志願服

務補助等至運用單位恢復運作。 

(暫停期間，如運用單位提前恢復運作，請來函並檢附近期服務計畫恢復運作) 

茲同意上述內容，向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提出運用單位暫停服務申請 

 

單位名稱（關防章）： 

負責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請將本申請表簽章掃描傳至 vtcletsgo@gmail.com，或郵寄至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區發展與婦 

     女福利科收(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2樓)，或傳真至(02)8965-0420 

 

     以下由社會局填寫 

     暫停服務起訖:                           

     承辦人員簽章:             

 



附件 6 

取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備案及證書遺失切結書 

 

 本會同意取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備案，因保管不慎遺失備

案證書，故未能繳回志願服務隊備案證書，以上所述皆屬事

宜，倘有不實造假情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特此聲明。 

     此  致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團體名稱：                （請蓋關防） 

   負責人：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將本申請表簽章掃描傳至 vtcletsgo@gmail.com，或郵寄至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區發展與婦 

     女福利科收(22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2樓)，或傳真至(02)8965-0420 


